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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政办发〔2022〕36号

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帮助因疫情影响的
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：

《关于帮助因疫情影响的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已经十八届市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5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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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帮助因疫情影响的市场主体
纾困解难的若干政策

为有效应对疫情新变化、新冲击，切实帮助因疫情影响的市

场主体缓解经营压力，在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南通市相关政策措

施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实施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鼓励企业扩大规模。对 2022年 3月 1日至 2022年 6 月

30日期间，应税销售与入库税收均实现同比增长的规模以上工业

企业，在现有政策基础上，再给予专门奖励。期间比去年同期新

增应税销售超过 1000 万元、2000 万元、5000 万元、1 亿元、3

亿元、5亿元，分别再奖励企业 2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

元、30万元和 50万元。奖励以企业全年地方贡献为限。对 2022

年 6 月 30 日前入库的月度新增规模工业企业，在现有的政策基

础上，再奖励企业 5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）

二、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入。对 2022 年新增 500 万元以上

设备投入的规模以上企业技改项目，其中在 2022 年 3 月 1 日至

2022年 6 月 30 日期间购买的生产性设备，奖补标准在现有政策

基础上再提高 2个百分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）

三、给予企业用工补贴。疫情期间市场主体组织外地员工集

中来启的，经提前报备，给予包车费全额补贴，并免收集中隔离

费用。对企业自主招聘外省市户籍人员初次来启就业，在我市参

加社会保险满 6个月的，按照 500元/人标准给予企业招聘补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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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商业综合体减免租金。对为配合政府做好疫情防控

且主动为经营户减免租金的商业综合体，按照其减免租金总额的

20%给予财政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

局、财政局）

五、加大生活必需品保供企业物流补贴。对经过公示认定，

配合政府做好生活必需品保供的企业，给予物流增加成本补贴，

每台车按照其增加成本的 30%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0 元，每个

企业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财政局）

六、促进电影市场恢复活力。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，待电

影业复业后开展全市观影惠民消费活动，由市财政统筹安排专项

资金，用于电影门票优惠票补贴。通过向市民发送观影券活动，

可免费观影或每张电影票享受“立减 15-20元”优惠，可在启东市

内的独立法人单位的影院使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市商

务局、财政局）

七、支持房地产企业发展。因受疫情影响未交付的在建在售

商品房项目（在 2023年 4 月 30日前约定交付），无法按期交付

的可在原购房合同约定交房日期的基础上顺延 60日，并采用书面

通知形式提前告知商品房买受人，如因此产生争议，合同双方当

事人可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依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。年内对

房地产预售监管（托管）资金重点额度下调 5个百分点，允许房

地产开发企业凭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出具的现金保函，免除同等

额度的重点监管资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八、发放物业服务补助。对已提供物业管理区域清洁消杀、

封闭式管理等疫情防控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，按增加的成本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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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财政局）

九、加大客运行业的政策扶持。对客运企业驾驶员及一线员

工给予每人每月 1000 元的生活补贴，补助时间 2 个月。对停运

期间接受政府指令参与交通防疫的工作人员，按我市月最低工资

标准（2280 元/月）及实际工作天数给予补助。对正常营运的出

租车驾驶员一次性给予每车 1000元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

输局、财政局）

十、支持市场主体集群注册登记。与创业园、产业园、孵化

平台等托管机构合作签约，为市场主体注册落户提供集中式经营

场所，切实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和运行成本，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

体活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局）

上述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未注明特别时限的，有效

期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。国家、省、南通出台相关新的支持措

施，我市全面贯彻落实。相关责任单位应在文件发布之日起 5个

工作日内制定实施细则，便于市场主体及时掌握和享受相关政策。

同一主体、同一事项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监委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
市各人民团体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9日印发


